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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1

被担保人名称 无锡松瓷机电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0,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09,657.36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2

被担保人名称 无锡奥特维旭睿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0,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47,314.4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3

被担保人名称 无锡奥特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6,640.47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26,924.12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被担保人名称 无锡奥特维捷芯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对象4

本次担保金额 5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0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0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为合并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万元） 210,582.34

为合并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51.02%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的情况

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无锡松瓷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瓷机电” ）与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无锡分行” ）签署担保合同人民币10,000.00万

元，期限为2025年9月19日至2027年4月30日；公司为松瓷机电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无锡奥特维旭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睿科技” ）与宁波银

行无锡分行签署担保合同人民币10,000.00万元， 期限为2025年9月19日至2027年4月30

日；公司为旭睿科技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无锡奥特维捷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

芯科技” ）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无锡分行” ）签署

担保合同人民币500.00万元，期限为2026年3月28�日至2027年3月27日；公司为捷芯科技

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无锡奥特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应链公司” ）与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以下简称 “中国银行无锡分行” ） 开立保函人民币6,

640.47万元，期限为2026年4月8日至2027年3月2�日；公司为供应链公司的银行授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4月8日召开的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

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无锡唯因特数据技术有

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综合授

信业务提供担保，总的担保额度合计为283,000万元。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

及具体担保金额以与相关金融机构签订的协议为准，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可对各子公司（包

括新增或新设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作适度调配，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公司于2025年5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应收

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与从事商业保理业务的金融机构（以

下简称“保理公司” ）展开合作，就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产生的部分应收账款开

展有追索权/无追索权保理业务，保理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或者其他等值货币。 公

司于2025年7月10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相关担保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拟调整前期应收账款保理（有

追索权或无追索权，下同）融资额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应收账款保理金额由累计不超

过人民币4亿元或者其他等值货币,调整为累计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或者其他等值货币。 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可调剂使用应收账款保理融资额度。公司将为控股子公司开展应收账

款保理业务提供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松瓷机电、旭睿科技、捷芯科技和供应链公司的银行授信担保余

额为171,914.12万元（含本次担保），均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之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无锡松瓷机电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股 82.83%

法定代表人 周永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13MA1NKE357M

成立时间 2017年3月16日

注册地 无锡市锡山经济开发区芙蓉四路195号

注册资本 2086.4918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机电设备的研究、销售；新能源技术研究；光伏技术研究；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装置、电子控制组件的

研发、销售；半导体材料及微电子产品的研究、销售及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

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

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

用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

外）；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

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3,929.24 216,503.84

负债总额 208,898.81 182,295.17

资产净额 35,030.44 34,208.66

营业收入 47,410.16 191,430.21

净利润 -204.70 23,714.18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无锡奥特维旭睿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股72%

法定代表人 葛志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14MA26P0B61C

成立时间 2021年8月2日

注册地 无锡市新吴区新华路3号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软件开发；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

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8,062.09 175,324.67

负债总额 195,494.20 193,065.17

资产净额 -17,432.11 -17,740.50

营业收入 81,981.09 88,888.59

净利润 -30.01 -12,864.75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无锡奥特维捷芯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股69%

法定代表人 刘世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14MACPMRDP2B

成立时间 2023年7月17日

注册地 无锡市新吴区珠江路25号

注册资本 25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

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

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

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

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88.97 2,504.43

负债总额 1,789.87 49.16

资产净额 -700.90 2,455.27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3,156.17 -2,391.26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无锡奥特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葛志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14MA1NC695X0

成立时间 2017年1月24日

注册地 无锡市新吴区新华路3号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

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

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

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

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5,561.92 126,878.57

负债总额 189,617.14 114,040.83

资产净额 15,944.78 12,837.75

营业收入 74,160.65 120,157.92

净利润 3,099.44 6,813.9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责任：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金额：27,140.47万元；

3、担保内容：银行授信担保；

4、担保期限：

松瓷机电银行授信担保（宁波银行无锡分行）：2025年9月19日至2027年4月30日；

旭睿科技银行授信担保（宁波银行无锡分行）：2025年9月19日至2027年4月30日；

捷芯科技银行授信担保（兴业银行无锡分行）：2026年3月28日至2027年3月27日；

供应链公司银行授信担保（中国银行无锡分行）：2026年4月8

日至2027年3月2日；。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松瓷机电提供担保，系基于子公司业务发展、履行出口销售合

同、收取合同预付款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被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生产经营情况稳定，资信良好，无

逾期担保事项，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本次担保由松瓷机电其他股东华焱、施大雄、无锡松奥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锡松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其持有松瓷机

电的股份提供反担保。

本次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旭睿科技提供担保，系基于子公司业务发展、履行订单交付需

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被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生产经营情况稳定，资信良好。本次担保由旭睿科技其他

股东无锡璟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锡博华创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其持有旭睿科技的股份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本次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捷芯科技提供担保，系基于子公司业务发展、研发项目持续投

入、测试验证及研发物料采购等日常经营活动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利于公司业务

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被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生产经

营情况稳定，资信良好，无逾期担保事项，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本次公司对全资子公司供应链公司提供担保，系基于子公司业务发展、履行出口销售

合同、收取合同预付款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生产经营情况稳定，资信良好。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6�年 3�月 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和《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无锡唯因特数

据技术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于 2025�年 6�月 24�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相关

担保事项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结合担保对象的经营情况、资信状况，认为本次担保不存在

重大风险，担保对象具有足够偿还债务的能力，同意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在担保

额度内进行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210,582.34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及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51.02%、15.01%。

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泰柏瑞益安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资产净值连续低于5000万元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华泰柏瑞益安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

等有关规定，截至2026年4月16日日终，华泰柏瑞益安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连续3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可能触发基金

合同终止情形，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

净 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50个工作日出

现基金 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 本基金将根

据基金合同 的约定进行基金财产清算并终止，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出现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

约定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不再办理

申购、赎回等业务，敬请投资人关注相应的流动性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2、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

3、如有疑问，投资者可以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0001，或登录本公司网

站www.huatai-pb.com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旗

下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投资有风险，本公司管理的其它基金的过往业绩

并不构成对本基金的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

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

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601811

证券简称：新华文轩 公告编号：

2026-017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6年4月17日收到

公司副总经理马晓峰先生的书面辞任函，马晓峰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

职务，辞任后马晓峰先生将不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一、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任职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马晓峰 副总经理 2026年4月17日 2025年1月23日 工作调整 否 否

注：鉴于公司董事会换届工作尚在筹备中，为保证相关工作的连续性及稳定性，公司董

事会的换届工作将适当延期，公司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将相应

顺延。 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4日刊登的《新华文轩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02）。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地监管规则以及《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马晓峰先生的辞任自辞任函送达之日起生效，不会对公司日常经

营产生不利影响。 马晓峰先生与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之间并无任何意见分歧，不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承诺，亦无与辞任有关的其他事宜须提请公司股东、债权人、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注意。

马晓峰先生已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做好工作交接，公司对其在任职期内为公司发展所做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

603033

证券简称：三维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13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内蒙古三维新材料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5,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5,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否□不适用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否□不适用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无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376,383.34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120.69

特别风险提示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内蒙古三维新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三维” ）同远宏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宏保

理” ）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远宏保理签署了《保证函》，公司为内

蒙古三维提供债务本金为5,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二）内部决策程序

为保证公司及子公司向业务合作方申请授信或其他经营业务的顺利开展， 公司于

2025年4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对

子公司担保总额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就上述综合授信额度

内的融资提供合计不超过400,000万元的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期限为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上述授权期限内，担保额度

可循环使用。 此外，在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因业务需要向相关方视情况提供的反担保，

在此额度范围内，不再需要单独进行审议。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

被担保人名称 内蒙古三维新材料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内蒙古三维新材料有限公司90%股权

法定代表人 陈晓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300MA7YPQ3J2K

成立时间 2021年06月28日

注册地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低碳产业园

注册资本 壹拾柒亿陆仟陆佰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固体废物治理；危险

化学品应急救援服务；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新材料技术推

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翻译服务；货物进出口；热力生

产和供应

主要财务指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957,109,544.18 6,069,494,084.23

负债总额 4,637,411,275.89 4,511,062,121.64

资产净额 1,319,698,268.29 1,558,431,962.59

营业收入 1,122,094,194.46 1,683,880,549.88

净利润 -244,173,374.28 -30,354,623.2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函

保证人：公司

保理人（债权人）：远宏保理

卖方（债务人）：内蒙古三维

公 司 同 意 就 内 蒙 古 三 维 与 远 宏 保 理 订 立 的 《保 理 合 同 》 ( 编 号 ：

FEHBL26FD3EEQ3-F-01)主合同项下的对保理人的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包括

主合同项下内蒙古三维应向远宏保理支付的回收款及融资利息，其中，债务本金为5,000

万元。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系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本次担保

的实施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经营业务的顺利开展，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利益，不会对公司的

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本次担保事项属于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公司

对被担保人的日常经营活动、资信状况、现金流向及财务变化等情况能够及时掌握，担保风

险可控。 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2025年4月27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5年5月22日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年度担保额度内的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含本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311,324.23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99.83%。 公司为合营企业四川三维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

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7,979.1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8.59%。 公

司为合资企业台州市山强建筑工业化有限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余额为7,080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27%。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821

证券简称：凯莱英 公告编号：

2026-015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2026年

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6年

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17日（周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4月17日（周五），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2026年4月17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4月17日上午9:15至2026年4月17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七大街71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过半数董事推举董事张达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

6、本次股东会的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出席情况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35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5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0,787,80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A股） 173,036,20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7,751,5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845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665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801%

注1： 通过现场投票的A股股东4人， 代表股份129,706,88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4795%； 通过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346人， 代表股份43,329,31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862%。 通过现场投票的H股股东1人， 代表股份7,751,59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01%。

注2：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现有A+H总股本360,874,970股。根据相关规定，上市公司

回购专用账户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同时A股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及2025年H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整体放弃因持有标的股票而享有的股东表决权，保留股东表决权以外的其他股东权利（包括分红

权、配股权、转增股份等资产收益权），故扣除上述股份后，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55,560,

620股。

注3：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下同。

（2）202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出席情况

202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350

2、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3,036,203

3、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6281%

注1： 通过现场投票的A股股东4人， 代表股份129,706,888股， 占上市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39.4497%。 通过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346人，代表股份43,329,315股，占上市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13.1784%。

（3）202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出席情况

202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1

2、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751,598

3、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9564%

（4） 公司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关于修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

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72,886,521 99.9135% 34,820 0.0201% 114,862 0.0664%

H股 7,751,59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80,638,119 99.9172% 34,820 0.0193% 114,862 0.0635%

A股中小投资者 43,484,654 99.6570% 34,820 0.0798% 114,862 0.2632%

注：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

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2、《关于回购注销2025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第五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73,004,383 99.9816% 26,220 0.0152% 5,600 0.0032%

H股 7,742,298 99.8800% 9,300 0.12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80,746,681 99.9773% 35,520 0.0196% 5,600 0.0031%

A股中小投资者 43,602,516 99.9271% 26,220 0.0601% 5,600 0.0128%

注：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

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

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

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3、《关于回购注销2025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第五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73,017,583 99.9892% 13,020 0.0075% 5,600 0.0032%

H股 7,742,298 99.8800% 9,300 0.12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80,759,881 99.9846% 22,320 0.0123% 5,600 0.0031%

A股中小投资者 43,615,716 99.9573% 13,020 0.0298% 5,600 0.0128%

注：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

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

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

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4、《关于修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73,013,583 99.9869% 16,420 0.0095% 6,200 0.0036%

H股 7,751,59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80,765,181 99.9875% 16,420 0.0091% 6,200 0.0034%

A股中小投资者 43,611,716 99.9482% 16,420 0.0376% 6,200 0.0142%

注：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

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

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

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二）202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

1、《关于回购注销2025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第五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73,004,383 99.9816% 26,220 0.0152% 5,600 0.0032%

A股中小投资者 43,602,516 99.9271% 26,220 0.0601% 5,600 0.0128%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A股类别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

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A股类别股东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

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2、《关于回购注销2025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第五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73,017,583 99.9892% 13,020 0.0075% 5,600 0.0032%

A股中小投资者 43,615,716 99.9573% 13,020 0.0298% 5,600 0.0128%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A股类别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

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A股类别股东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

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3、《关于修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73,013,583 99.9869% 16,420 0.0095% 6,200 0.0036%

A股中小投资者 43,611,716 99.9482% 16,420 0.0376% 6,200 0.0142%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A股类别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

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A股类别股东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

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三）202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

1、《关于回购注销2025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第五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H股 7,742,298 99.8800% 9,300 0.1200% 0 0.0000%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H股类别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

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H股类别股东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2、《关于回购注销2025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第五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H股 7,742,298 99.8800% 9,300 0.1200% 0 0.0000%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H股类别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

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H股类别股东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3、《关于修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H股 7,751,59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H股类别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

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H股类别股东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孙艳利律师、王奕萌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

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202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会议

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02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821

证券简称：凯莱英 公告编号：

2026-016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17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202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 审议通过了经第五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提交本次股东会的 《关于回购注销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2025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11人及预留授予激励对象2

人已离职，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规定，公司将回购注销上述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94,000股A股限制性股票。有关内容详

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上述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360,874,970股变更为360,780,970股。 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

（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775

证券简称：文科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19

债券代码：

128127

债券简称：文科转债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触发文科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775股票简称：文科股份

转债代码：128127债券简称：文科转债

转股价格：4.42元/股

转股期限：2021年3月1日至2026年8月19日

本次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2026年3月23日起， 截至2026年4月17日公司股票已有10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若触发转股价格修正

条件，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69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8月20日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9,500,0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发行总额95,000.00万元。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20〕815号”文同意，公司95,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自2020年

9月11日起在深交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文科转债” ，债券代码为“128127” 。

公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5.76元/股。 公司2020年10月实施了2020年半年度权

益分派，“文科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5.76元/股调整为5.37元/股；公司2021年5月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益

分派，“文科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5.37元/股调整为4.88元/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于2023年3月13日上

市，“文科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4.88元/股调整为4.56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0日、

2021年5月8日、2023年3月10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文科转

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6、2021-027、2023-016）。

2024年10月8日，公司董事会决定将“文科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4.46元/股，修正后的转股

价格自2024年10月9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9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关于向下修正文科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4）。

2024年12月31日，公司办理完成了9,435,304股回购股份的注销事宜，“文科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

4.46元/股调整为4.42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关于调整文科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一）修正条款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会进行表决时，持

有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会召开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的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

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公司将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

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等有关信息。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

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

价格执行。

三、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自2026年3月23日至2026年4月17日， 公司股票已有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4.42

元/股的90%，即3.98元/股的情形，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若触发

转股价格修正条件， 公司拟于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

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修正或者不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同时按照《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若公司未在触发转股价格修正

条件当日召开董事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视为本次不修正转股价格。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文科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8月1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电话：0755-33052661

特此公告。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诺德安元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4月1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诺德安元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诺德安元纯债

基金主代码 015706

基金管理人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 等有关

法规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景辉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宪彪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景辉

任职日期 2026年4月20日

证券从业年限 13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3

过往从业经历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 2005年2月至2017年4月期间，先后任职于金川集团、浙江银监局、杭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5月加入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从事投资研究工作，具有基金从业资

格。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573003 诺德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6-22 -

005350 诺德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1-25 -

008937 诺德安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0-5-25 -

009906 诺德安瑞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0-8-26 -

015706 诺德安元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2-5-16 2025-7-1

010440 诺德安鸿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1-1-15 2023-11-24

011094 诺德安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1-3-12 2023-11-24

017008 诺德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2-11-25 -

023077 诺德安锦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5-1-22 -

023692 诺德安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5-4-8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

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注：上述“任职日期” 为本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作出决定并履行必要备案程序后对外

公告的任职日期。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经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8日

西部利得新盈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4月1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西部利得新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西部利得新盈混合

基金主代码 673050

基金管理人名称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 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海健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经理姓名 -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糜怀清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海健

任职日期 2026年4月18日

证券从业年限 8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8年

过往从业经历

华中科技大学金融学专业硕士。 曾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合景泰富地产控股有限公司资本副总

监，中梁地产控股有限公司战略总监，上海笙超贸易有限公司投资经理。 2020年8月加入本公司，现任基金经理，

具有基金从业资格证，中国国籍。

其中：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

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20064 西部利得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5年9月3日 -

015927 西部利得绿色能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6年1月30日 -

026475 西部利得创新驱动鑫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26年2月10日 -

007423 西部利得聚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2年4月30日 2025年8月14日

011832 西部利得中证人工智能主题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5年1月2日 2026年1月30日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

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

会注册/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糜怀清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6年4月18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变动事项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8日


